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4號

上  訴  人  王俊嵐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被 上訴 人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凱珀斯(MARTINUS LEOPOLD KUIJPERS)

訴訟代理人  程守真律師

            吳美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

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原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嗣於本院審理

期間，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為請求權基礎，因上訴人

主張之原因事實均相同（見本院卷第227、298頁），證據資

料得相互援用，被上訴人就該追加之訴復已充分攻防，無害

其程序保障，符合首揭訴之追加要件，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

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之過程、表示伊

未收受回扣，致伊6個月無工作、謀得新職後無法晉升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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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權受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

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薪資損失新臺

幣（下同）400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

網頁公告如原審判決附件（下稱附件）所示內容（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另追加如上壹所

示）。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件所示

內容；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9年3月11日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

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

約，若認伊是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該勞動契

約，亦無違法，上訴人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規定請求伊賠償、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又上訴人

主張之薪資損失非受僱於伊之期間所發生，與民法第487條

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明顯不符。另上訴人所指薪資損失

金額，缺乏實據；訴外人即伊之總經理周志鴻曾依另案成立

之調解在公司內公告澄清資訊，上訴人再次要求伊公告如附

件所示內容，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資為抗辯。於本

院答辯聲明：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上訴人自104年2月24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任職於被上訴人

處，現已離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至26

9、299頁），且有離職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9至72

頁），堪信為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

慰撫金、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則為被上訴人所拒，並以前

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

部分：

　　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

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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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２上訴人離職申請書所載「因管理缺失，未即時發現單據異

常」之離職事由（見原審卷第69頁），與兩造不爭執真正

（見本院卷第396頁）之109年3月11日會議錄音譯文，顯

示上訴人斯時坦言：「這是我們在管理上的一個重大缺

失」、「這個我絕對沒有什麼卸責的一個藉口」、「公司

對我做出解職的處分，OK，我接受」、「雙方合意的一個

就是結束這個僱傭關係，我想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沒有

問題」（見本院卷第368、376、379頁），暨上訴人自承

於109年3月12日傳送「我的離職程序麻煩以非自願離職辦

理。離職原因為部門主管未妥善盡到管理與監督部屬與外

包廠商的責任……」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人事部門員工（見

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264、299頁）、已領取被上訴人

給付之資遣費等費用（見本院卷第229頁），悉相吻合，

兼衡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於另案即原法院11

1年度聲判字第25號交付審判案件審理期間，猶於111年11

月3日達成周志鴻願在被上訴人之餐廳、辦公室等地點，

公告「王經理（按：即上訴人）亦同意承擔管理責任，因

此去職，離職日為民國109年3月31日」等內容14日之調解

（見本院卷第149頁），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09年3月1

1日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

洵屬有據。上訴人主張伊遭非法解僱云云，與事證相悖，

此不因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一再肯認上訴人任職期間

未涉不法、上訴人內心以為若不離職有遭被上訴人提告之

可能（見本院卷第402至408頁）而異其認定，上訴人復未

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

程、表示其未收受回扣之義務，難謂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

約、未依上訴人要求公告，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上訴人自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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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慰撫金、公告

如附件所示內容。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１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受僱人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

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立法理

由乃因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同屬勞務契約，受任人於處理

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尚得

向委任人請求賠償，受僱人於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

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宜使其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始能

充分保護受僱人權益。準此，受僱人得依是項規定求償

者，應以受僱人因服勞務遭受之損害為限。

　　２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被上訴人求償之原因事實，為被上訴

人於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

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伊未收受回扣，求償之

內容，為薪資損失400萬元本息，業據上訴人陳述明確

（見本院卷第227、298頁），顯是指摘被上訴人非法終止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其受有未領取足額薪資之損害，核

與前述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係受僱人聽從

僱用人指示，因服勞務本身之危險性而受損害之情形有

間，況上訴人所云被上訴人非法解僱乙事不足採信，未見

被上訴人有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上訴

人未收受回扣之義務等節，已論述如上，難認被上訴人終

止勞動契約之行為，致上訴人受何損害，上訴人未能舉證

證明本件符合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亦

無從依該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第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4

00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

件所示內容，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

決，併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另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作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請求權基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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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4號
上  訴  人  王俊嵐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被 上訴 人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凱珀斯(MARTINUS LEOPOLD KUIJPERS)


訴訟代理人  程守真律師
            吳美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為請求權基礎，因上訴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均相同（見本院卷第227、298頁），證據資料得相互援用，被上訴人就該追加之訴復已充分攻防，無害其程序保障，符合首揭訴之追加要件，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之過程、表示伊未收受回扣，致伊6個月無工作、謀得新職後無法晉升及名譽權受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薪資損失新臺幣（下同）400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網頁公告如原審判決附件（下稱附件）所示內容（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另追加如上壹所示）。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9年3月11日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若認伊是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該勞動契約，亦無違法，上訴人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伊賠償、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又上訴人主張之薪資損失非受僱於伊之期間所發生，與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明顯不符。另上訴人所指薪資損失金額，缺乏實據；訴外人即伊之總經理周志鴻曾依另案成立之調解在公司內公告澄清資訊，上訴人再次要求伊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上訴人自104年2月24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任職於被上訴人處，現已離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至269、299頁），且有離職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9至72頁），堪信為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慰撫金、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則為被上訴人所拒，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２上訴人離職申請書所載「因管理缺失，未即時發現單據異常」之離職事由（見原審卷第69頁），與兩造不爭執真正（見本院卷第396頁）之109年3月11日會議錄音譯文，顯示上訴人斯時坦言：「這是我們在管理上的一個重大缺失」、「這個我絕對沒有什麼卸責的一個藉口」、「公司對我做出解職的處分，OK，我接受」、「雙方合意的一個就是結束這個僱傭關係，我想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沒有問題」（見本院卷第368、376、379頁），暨上訴人自承於109年3月12日傳送「我的離職程序麻煩以非自願離職辦理。離職原因為部門主管未妥善盡到管理與監督部屬與外包廠商的責任……」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人事部門員工（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264、299頁）、已領取被上訴人給付之資遣費等費用（見本院卷第229頁），悉相吻合，兼衡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於另案即原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25號交付審判案件審理期間，猶於111年11月3日達成周志鴻願在被上訴人之餐廳、辦公室等地點，公告「王經理（按：即上訴人）亦同意承擔管理責任，因此去職，離職日為民國109年3月31日」等內容14日之調解（見本院卷第149頁），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09年3月11日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洵屬有據。上訴人主張伊遭非法解僱云云，與事證相悖，此不因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一再肯認上訴人任職期間未涉不法、上訴人內心以為若不離職有遭被上訴人提告之可能（見本院卷第402至408頁）而異其認定，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其未收受回扣之義務，難謂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未依上訴人要求公告，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上訴人自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慰撫金、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１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受僱人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立法理由乃因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同屬勞務契約，受任人於處理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尚得向委任人請求賠償，受僱人於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宜使其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始能充分保護受僱人權益。準此，受僱人得依是項規定求償者，應以受僱人因服勞務遭受之損害為限。
　　２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被上訴人求償之原因事實，為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伊未收受回扣，求償之內容，為薪資損失400萬元本息，業據上訴人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27、298頁），顯是指摘被上訴人非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其受有未領取足額薪資之損害，核與前述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係受僱人聽從僱用人指示，因服勞務本身之危險性而受損害之情形有間，況上訴人所云被上訴人非法解僱乙事不足採信，未見被上訴人有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上訴人未收受回扣之義務等節，已論述如上，難認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致上訴人受何損害，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本件符合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亦無從依該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400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併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另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作為請求權基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4號

上  訴  人  王俊嵐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被 上訴 人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凱珀斯(MARTINUS LEOPOLD KUIJPERS)



訴訟代理人  程守真律師

            吳美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

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原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嗣於本院審理

    期間，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為請求權基礎，因上訴人

    主張之原因事實均相同（見本院卷第227、298頁），證據資

    料得相互援用，被上訴人就該追加之訴復已充分攻防，無害

    其程序保障，符合首揭訴之追加要件，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

    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之過程、表示伊

    未收受回扣，致伊6個月無工作、謀得新職後無法晉升及名

    譽權受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

    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薪資損失新臺

    幣（下同）400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

    網頁公告如原審判決附件（下稱附件）所示內容（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另追加如上壹所示

    ）。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9年3月11日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

    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若認伊是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該勞動契約

    ，亦無違法，上訴人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項規定請求伊賠償、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又上訴人

    主張之薪資損失非受僱於伊之期間所發生，與民法第487條

    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明顯不符。另上訴人所指薪資損失

    金額，缺乏實據；訴外人即伊之總經理周志鴻曾依另案成立

    之調解在公司內公告澄清資訊，上訴人再次要求伊公告如附

    件所示內容，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資為抗辯。於本

    院答辯聲明：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上訴人自104年2月24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任職於被上訴人

    處，現已離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至269

    、299頁），且有離職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9至72

    頁），堪信為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

    慰撫金、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則為被上訴人所拒，並以前

    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

      部分：

　　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

      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

      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２上訴人離職申請書所載「因管理缺失，未即時發現單據異

      常」之離職事由（見原審卷第69頁），與兩造不爭執真正

      （見本院卷第396頁）之109年3月11日會議錄音譯文，顯

      示上訴人斯時坦言：「這是我們在管理上的一個重大缺失

      」、「這個我絕對沒有什麼卸責的一個藉口」、「公司對

      我做出解職的處分，OK，我接受」、「雙方合意的一個就

      是結束這個僱傭關係，我想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沒有問

      題」（見本院卷第368、376、379頁），暨上訴人自承於1

      09年3月12日傳送「我的離職程序麻煩以非自願離職辦理

      。離職原因為部門主管未妥善盡到管理與監督部屬與外包

      廠商的責任……」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人事部門員工（見原審

      卷第57頁、本院卷第264、299頁）、已領取被上訴人給付

      之資遣費等費用（見本院卷第229頁），悉相吻合，兼衡

      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於另案即原法院111年

      度聲判字第25號交付審判案件審理期間，猶於111年11月3

      日達成周志鴻願在被上訴人之餐廳、辦公室等地點，公告

      「王經理（按：即上訴人）亦同意承擔管理責任，因此去

      職，離職日為民國109年3月31日」等內容14日之調解（見

      本院卷第149頁），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09年3月11日

      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洵

      屬有據。上訴人主張伊遭非法解僱云云，與事證相悖，此

      不因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一再肯認上訴人任職期間未

      涉不法、上訴人內心以為若不離職有遭被上訴人提告之可

      能（見本院卷第402至408頁）而異其認定，上訴人復未舉

      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

      表示其未收受回扣之義務，難謂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

      未依上訴人要求公告，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上訴人自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慰撫金、公告如附

      件所示內容。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１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受僱人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

      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立法理由

      乃因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同屬勞務契約，受任人於處理委

      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尚得向

      委任人請求賠償，受僱人於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

      事由，致受損害者，宜使其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始能充

      分保護受僱人權益。準此，受僱人得依是項規定求償者，

      應以受僱人因服勞務遭受之損害為限。

　　２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被上訴人求償之原因事實，為被上訴

      人於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

      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伊未收受回扣，求償之

      內容，為薪資損失400萬元本息，業據上訴人陳述明確（

      見本院卷第227、298頁），顯是指摘被上訴人非法終止兩

      造間之勞動契約，致其受有未領取足額薪資之損害，核與

      前述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係受僱人聽從僱

      用人指示，因服勞務本身之危險性而受損害之情形有間，

      況上訴人所云被上訴人非法解僱乙事不足採信，未見被上

      訴人有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上訴人未

      收受回扣之義務等節，已論述如上，難認被上訴人終止勞

      動契約之行為，致上訴人受何損害，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

      本件符合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亦無從

      依該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第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400

    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件

    所示內容，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

    併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另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作為請求

    權基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4號

上  訴  人  王俊嵐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被 上訴 人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凱珀斯(MARTINUS LEOPOLD KUIJPERS)



訴訟代理人  程守真律師

            吳美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5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為請求權基礎，因上訴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均相同（見本院卷第227、298頁），證據資料得相互援用，被上訴人就該追加之訴復已充分攻防，無害其程序保障，符合首揭訴之追加要件，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之過程、表示伊未收受回扣，致伊6個月無工作、謀得新職後無法晉升及名譽權受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薪資損失新臺幣（下同）400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網頁公告如原審判決附件（下稱附件）所示內容（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另追加如上壹所示）。於本院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應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09年3月11日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若認伊是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該勞動契約，亦無違法，上訴人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伊賠償、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又上訴人主張之薪資損失非受僱於伊之期間所發生，與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明顯不符。另上訴人所指薪資損失金額，缺乏實據；訴外人即伊之總經理周志鴻曾依另案成立之調解在公司內公告澄清資訊，上訴人再次要求伊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資為抗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追加之訴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上訴人自104年2月24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任職於被上訴人處，現已離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至269、299頁），且有離職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9至72頁），堪信為真。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慰撫金、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則為被上訴人所拒，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１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２上訴人離職申請書所載「因管理缺失，未即時發現單據異常」之離職事由（見原審卷第69頁），與兩造不爭執真正（見本院卷第396頁）之109年3月11日會議錄音譯文，顯示上訴人斯時坦言：「這是我們在管理上的一個重大缺失」、「這個我絕對沒有什麼卸責的一個藉口」、「公司對我做出解職的處分，OK，我接受」、「雙方合意的一個就是結束這個僱傭關係，我想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沒有問題」（見本院卷第368、376、379頁），暨上訴人自承於109年3月12日傳送「我的離職程序麻煩以非自願離職辦理。離職原因為部門主管未妥善盡到管理與監督部屬與外包廠商的責任……」之訊息予被上訴人人事部門員工（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264、299頁）、已領取被上訴人給付之資遣費等費用（見本院卷第229頁），悉相吻合，兼衡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於另案即原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25號交付審判案件審理期間，猶於111年11月3日達成周志鴻願在被上訴人之餐廳、辦公室等地點，公告「王經理（按：即上訴人）亦同意承擔管理責任，因此去職，離職日為民國109年3月31日」等內容14日之調解（見本院卷第149頁），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109年3月11日坦承任職期間有管理缺失，同意於同年3月31日離職，洵屬有據。上訴人主張伊遭非法解僱云云，與事證相悖，此不因被上訴人之總經理周志鴻一再肯認上訴人任職期間未涉不法、上訴人內心以為若不離職有遭被上訴人提告之可能（見本院卷第402至408頁）而異其認定，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其未收受回扣之義務，難謂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未依上訴人要求公告，係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上訴人自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與精神慰撫金、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１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受僱人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立法理由乃因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同屬勞務契約，受任人於處理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尚得向委任人請求賠償，受僱人於服勞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宜使其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始能充分保護受僱人權益。準此，受僱人得依是項規定求償者，應以受僱人因服勞務遭受之損害為限。

　　２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向被上訴人求償之原因事實，為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31日非法解僱伊，且未依伊之要求，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伊未收受回扣，求償之內容，為薪資損失400萬元本息，業據上訴人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27、298頁），顯是指摘被上訴人非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其受有未領取足額薪資之損害，核與前述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係受僱人聽從僱用人指示，因服勞務本身之危險性而受損害之情形有間，況上訴人所云被上訴人非法解僱乙事不足採信，未見被上訴人有向公司全體員工公告終止契約過程、表示上訴人未收受回扣之義務等節，已論述如上，難認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致上訴人受何損害，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本件符合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規定之求償要件，亦無從依該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487條之1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薪資損失400萬元、精神慰撫金50萬元之本息，並於公司網頁公告如附件所示內容，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併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另追加民法第487條之1第1項作為請求權基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許炎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